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110 學年因應疫情課程實施說明 110.8.31 版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公告之疫情第二級警戒防疫措施及相關指引訂定 

(開學後每兩週依教育部防疫管理指引滾動修正)  

 

 

 

學務處 08-7663916-130~139 

一、學生應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到校前可先在家量測體溫及紀錄之，如有生病、發燒或感冒

者，請在家休息，不要到外接觸人群，落實生病不上課原則。 

二、上學時統一由學校正門進入校園，並於六藝樓穿堂監控體溫。 

三、進入班級教室後，請量測額溫，並填寫體溫表。(各班教室皆備有額溫槍) 

四、在校期間，除喝水、飲食外，皆須配戴口罩。 

五、用餐飲食，請將防疫隔板放置桌上後，才能將口罩脫下用餐。 

六、各班級的配膳人員需為固定人員並戴口罩及手套。 

七、用餐時請勿交談、勿分食，並採固定座位。 

八、餐後如需潔牙，請在自己位置上放置隔板後，採用「貝式刷牙法」潔牙。 

九、午休前需再次量測體溫並填寫體溫表。 

十、打掃時間，內外掃區的同學請勿與他班同學群聚。 

十一、放學時，請依據學校放學分流動線離校。 

 

 

一、入班前，請自主量測體溫並填寫於班級體溫表。 

二、早自習及中午時間確認班上學生是否確實量測體溫(專人量測)，且務必在量測表上簽名， 

並請衛生股長於下午 2：20前繳交體溫量測表至健康中心。 

三、中午用餐時，請導師務必在場督導學生用餐，遵守相關防疫規定(用餐時使用隔板、勿交 

談、勿分食，並採固定座位)。 

四、打掃時間請導師加強督導，嚴禁學生掃地時間脫下口罩或聚集，以減少染疫風險。 

五、放學時，請導師依照消毒紀錄表之項目督導學生課後的清潔消毒。 

 



  

 

 

 
 

 

教務處 08-7663916-120~128 


